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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5日，县司法局召开全县

司法行政系统年度工作会议，回顾

总结 2014年司法行政工作，研究部

署 2015年工作任务，全体司法行政

工作人员、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 2014年全县司法

行政工作，研究部署了 2015年工作

任务，通报了 2014年度各类先进和

2014年第四季度社区矫正执法检

查结果，签订了 2015年度社区矫正

安全监管责任书，并部署了春节及

“两会”期间社区矫正安保工作。

会议指出，2014年，县司法局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县中心

工作，认真履行司法行政职能，“大

调解”体系建设有效深化，特殊人群

管控着力加强，“六五”普法规划深

入推进，法律服务质效进一步提

升，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服务

和法律保障，全县司法行政工作

迈上新的台阶。2015年，县司法局

将继续服务全县“三城四化”战略

大局，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深

入推进司法行政事业改革发展，认

真做好“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工

作，着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促进

乡村依法治理，稳步推进社区矫

正规范化执法，加快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狠抓司法行政干警、

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这

三支队伍建设，为法治新昌、平安

新昌和“两美”新昌建设作出新的

努力。

会议要求，在工作方法上，做到

日常工作抓规范、重点工作抓落实、

队伍建设抓学习；在工作要求上，提

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团队和谐力、打

造系统凝聚力，在新的一年以饱满

昂扬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站好

岗、履好职，为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创

新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通讯员 谢雷）

由于沉迷网络赌博游戏而债

务缠身，竟将贼手伸向自己的朋

友，还大胆地戴起了偷来的手表。

1月 30日，经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 3000元。

现年 24岁的梁某是本地人，

因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在

2010年 11月 30日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十个月，2012年 7月 12日

刑满释放。出狱后，待业在家的梁

某又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仅输了 2

万多，还欠了三四万的债务。

2014年 9月 20日，梁某和朋

友王某在当地某宾馆开了一间电

脑房玩网络赌博游戏，到了凌晨 5

点，梁某又输了不少钱，准备睡

觉的他突然想到在一次闲聊中

王某说起他们两口子的结婚戒

指已经很久不戴，都放在了家

里。梁某看到王某已睡着，于

是，他偷偷地拿走了王某的钥

匙，开着王某的车到他家里找

到了一枚男士白金 宝石戒指、

一枚女士白金钻戒以及相关发

票，并且顺手拿走了一只手表。

当天下午 5点，梁某用这两枚

戒 指 抵 押 了 5000元 用 于 网 络

赌博。2014年 10月 21日，王某

偶然发现梁某戴的手表与自己

被盗手表一模一样，心生怀疑，

报案后，梁某很快承认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

（通讯员 徐康丽 俞家荣）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

景下，2014年中国法治建设成果

令人瞩目。多部重要司法解释出

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让法治建设为“中

国梦”保驾护航。

1.“工伤”新规细化 彰显法
治人本

【回顾】8月 20日，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特

殊情况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

人单位，细化如何认定“工作原

因、工作时间”、“因工外出期间”

以及“上下班途中”等问题，还专

门对双重劳动关系、派遣、指派、

转包和挂靠等五类比较特殊的工

伤保险责任主体作了规定。此外，

《规定》明确了由于第三人的原因

造成工伤的三种处理方式，并对

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衔

接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确认的行

政审判程序等问题作了规范。

2.两高出台司法解释 打击制
售假药有法可依

【回顾】11月 18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出台，于

今年 12月 1日起施行。该 《解

释》虽然只有 17条，但对实践中

易发、多发，且危害性严重的生

产、销售假药的情况予以总结，

重点明确了生产销售假药的从

重处罚情节，包括生产、销售的

假药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

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属于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

药品、放射性药品、避孕药品、血

液制品、疫苗等七种情形。此外，

该《解释》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不

再设置入罪门槛，并首次明确了

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知

假买假的行为也视为销售，同时

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

加工的药品则不认为是犯罪，而

明知是假药却提供广告宣传的，

要承担相应的刑责。

3.虚拟空间的法治保障 明确

网民权益保护范围
【回顾】10月 9日，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 身权

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 题 的 规 定》（以 下 简 称 《规

定》），自 2014年 10月 10日起

施行。《规定》共 19个条文，主要

包括个人信息保护、非法删帖、

网络水军等方面的内容。《规定》

明确，法院认定转载行为是否构

成侵权，将依据三个因素：一是

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

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二是

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 益

的明显程度；三是对所转载信息

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

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

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

能性。有媒体评论指出，《规定》

是在严格依照侵权责任法，结合

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充

分考虑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发展

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前提下，为民

事主体权益保护提供的有力司

法手段。

4.减刑假释新规出台 舆论聚
焦阳光司法

【回顾】近年来，媒体曝光多

起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过

程中涉嫌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

腐败个案，如健力宝原董事长张

海违规减刑后外逃等，引发舆论

哗然。1月，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

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 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

对严格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规

定提出了更高要求。4月 29日，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

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

《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一、减刑、

假释案件一律在立案后 5日内

依法向社会公示；二、明确审理

减刑、假释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可

以包括人民陪审员；三、明确审

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全面考量

罪犯执行期间表现、犯罪具体情

节、再犯罪危险性等情况；四、进

一步明确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

须开庭审理；五、明确规范减刑、

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参与人员、

场所和程序等事项；六、针对目

前减刑、假释案件书面审理时实

质审查不够的问题作出明确规

定；七、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裁

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八、明确

规定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通过

互联网向社会公布。

（转自法制网）

县司法局召开司法行政系统年度工作会议 网赌后贼手伸向朋友
一手表暴露盗窃事实

2014年最受关注的司法解释

现在，农村宅基地集中到一

块，每块地基的地段都不一样，

怎么个分配法，分配过程是否公

平公正，这些都是农户们心里的

疑虑，每户农户都有自己的想

法。去年底，澄潭镇坑下村就遇

到了这样的问题。

为 办 好 农 村 宅 基 地 分 配 这

件实事，确保分配过程公平公

正，在澄潭镇政府相关领导的协

调下，澄潭镇坑下村村民委员会

向县公证处申请办理宅基地分

配抽号现场监督公证，由公证处

站在中立的立场监督分配全过

程。

县 公 证 处 为 办 好 这 件 关 系

农户切身利益的实事，积极与澄

潭镇政府和坑下村的相关领导

联系，全面了解整个宅基地分配

情况，审核了建 设用地审批文

件，在制定抽号流程的过程中

提出了很多关键性的意见和建

议 ， 使 抽 号 流 程 更 加 规 范 、透

明。最终，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抽

号流程，先按签到顺序抽取了

顺序号，再根据顺序号抽取了

地号，确定了每户农 户的建房

宅基地。

截至目前，县公证处已经为

坑下村三个批次的宅基地分配

办理了现场监督公证，确保了宅

基地分配的公平公正，打消了村

民的疑虑，参与抽签的村民均对

抽签结果表示满意，有效解决了

宅基地分配难题。

（通讯员 谭钧文）

县公证处服务农村宅基地分配

2月 13日，绍兴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苗勇率市院反渎局、

预防处等相关负责人来新，就近

年来我县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

罪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座谈会上，县检察院反渎局

负责人详细汇报了 2010年以来查

办渎职侵权案件工作的基本情

况、经验做法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对我县渎职侵权犯罪主要特点

及发案原因进行了分析。随后预

防科负责人汇报了近年来预防渎

职侵权犯罪的工作情况、经验做

法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苗勇对我县近年来的惩治和

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给予了高

度肯定，并要求进一步推进侦查

工作规范化，预防工作刚性化，惩

防并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

（通讯员 朔雪）

县内各用人单位：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进一

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

切实为用人单位择人、高校毕业生就业

和各类人才流动提供服务，推进我县经

济转型升级。经研究，决定举办新昌县

2015年新春专场人才交流会（报名方式

详见浙江新昌人才网），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时 间：2015年 3月 7日（周六，

正月十七）8:30-11:30

二、地 点：新昌县人才市场（新昌

宾馆前厅二楼）

三、网 址：www.xcrc.net

四、内 容：
1.各类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双向

选择洽谈；

2.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

流洽谈；

3.各类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

联系电话：86025149
联系人：梁老师 陈老师

新昌县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2015年2月15日

关于举办新昌县2015年新春专场人才交流会的通知
县人力资源市场 2月 25日

(正月初七)举办大型专场招聘
会,2月 26、27、28日（正月初八、
初九、初十）举办理事单位专场
招聘，企业报名登记截止时间 2
月 16日,届时欢迎积极参与招
应聘活动。

新昌县人力资源市场

告 示
★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国内权威的北京积水潭医院
骨科、手外科专家长期在新昌县
张氏骨伤医院指导工作。
★医院新开设中医内科、中

医妇科、眼科、口腔科、犬伤门诊

★骨科专家马江涛每周三上

午门诊，俞敏每周一上午门诊

医 讯

预约电话：86241199

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地址：阳光路1号（新昌大桥南端）

市检察院来新调研渎职侵权犯罪情况


